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０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７％

盈利：

７８８

万元

盈利：

１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０３１

元 盈利：

０．０２４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变动，主要是因为开发项目未能全部按预期在年底前实现结转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１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

同期相比增长

４３．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５９．３８％

。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２０１１

年同期业绩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４５１

，

７５９

，

４４６．８６ ３８９

，

８１４

，

５１１．３３

每股收益

０．５０ ０．４３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公司利润上升主要原因为公司改善产品结构使毛利提升，提升管理效率使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减少，

净利因此提升。

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上升主要因为：

２０１１

年公司因业务整合带来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非经常性损益较大，而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没有此方面的收益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１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３

，

３３５

，

２９４

，

５９５．５２ １２

，

７０７

，

５８９

，

８０４．５０ ４．９４％

营业利润

７４２

，

８１９

，

９６７．７２ ５２６

，

８９４

，

３６０．６２ ４０．９８％

利润总额

７６３

，

０７４

，

８２３．６７ ５４４

，

１５９

，

７５４．３３ ４０．２３％

净利润

６４７

，

３３３

，

７３９．０９ ４５１

，

７５９

，

４４６．８６ ４３．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６４７

，

３３３

，

７３９．０９ ４５１

，

７５９

，

４４６．８６ ４３．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

２６

，

０５８

，

０５５．４５ ６１

，

９４４

，

９３５．５３ －５７．９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６２１

，

２７５

，

６８３．６４ ３８９

，

８１４

，

５１１．３３ ５９．３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本期末比期初增减

（

％

）

总资产

８

，

１３６

，

０２４

，

９００．６０ ６

，

２０２

，

２６５

，

８６１．４６ ３１．１８％

净资产

３

，

４４３

，

２２８

，

７８９．２０ ２

，

０６０

，

０３４

，

４５０．７９ ６７．１４％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５ ０．５０ ３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６３ ０．４３ ４６．５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５６ ２２．２８

减少

０．７２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４０ ２．２８ ４９．１２％

注：

１．

以上数除每股净资产外，均根据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计算。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成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６８０

万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申购发行的

８

，

５５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由原来的

９０

，

４９２．３８

万股变更为

１０１

，

１７２．３８

万股。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六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六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的规定。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实施方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再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定向增发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方式，向满足授予条件的

９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

，

３００

，

８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有关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完成。

激励计划规定，授予日起

２

年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禁售期满次日起的

３

年为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并设

三个解锁日，依次为禁售期满的次日及该日的第一个、第二个周年日（遇节假日顺延为其后的首个交易日）。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首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回购及注销事宜。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议案》。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不低于

９４．８０

亿和

１１３．７６

亿，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９０

亿和

２．２８

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占净利润的

比重不低于

８５％

。

（

２

）业绩考核指标均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上述业绩考核指标中的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及有关规定，此次为激励计划计提的费用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

３

） 在禁售期内，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三、审议通过《关于激励对象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议案》。

１

、激励计划规定，公司满足授予

／

解锁条件的同时，激励对象获授

／

解锁限制性股票须未出现下列任一情

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的；

（

５

）根据公司绩效评价制度，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２

、禁售期内，激励对象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３

、高级管理人员对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额外承诺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对首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出具了以下书

面承诺：

（

１

）在限制性股票解锁后，继续按照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章和规定，以及激励计划与授予协议的规

定或约定，合法处置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２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期间，以及辞任上

述职务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出售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包括以获售限制性股票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本公司股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及注销激励对象首批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在限制性股票授予之后至今，

９

名激励对象经与公司协商后离职，其中

４

名离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名离

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名离职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

２０１１

年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在首批解锁日后按授予价格统一回购并注销。

２０１２

年离职的激励对象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

条件，首批限制性股票可按计划解锁，其他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在首批解锁日后按授予价格统一回购

并注销。

２０１３

年离职的激励对象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首批限制性股票可按计划解锁，其第二批

限制性股票留待下一个解锁期按规定处理，其他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在首批解锁日后按授予价格统一

回购并注销。

由于公司在短期内连续发生多起产品质量事故，董事会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相关激励对

象首批应解锁限制性股票的部分及全部不予解锁。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首批不予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在首批解锁日后按授予价格统一回购并注销。

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汇总情况

姓名 职务 人数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限制性股

票总量比例

首批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首批实

际解锁

数量

（万股）

首批回

购股票

数量（万

股）

未解锁

股票数

量

（万股）

郭本恒 总经理

１ ２７．１９ ３．７２４％ １０．８７６ ７．６１３２ ３．２６２８ １６．３１４

梁永平 副总经理

１ ２２．１０ ３．０２７％ ８．８４ ８．８４ ０ １３．２６

罗海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７５３％ ８．０４ ８．０４ ０ １２．０６

沈伟平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７５３％ ８．０４ ８．０４ ０ １２．０６

李柯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７５３％ ８．０４ ８．０４ ０ １２．０６

孙克杰 副总经理

１ ２０．１０ ２．７５３％ ８．０４ ４．０２ ４．０２ １２．０６

朱建毅 董事会秘书

１ １６．２２ ２．２２２％ ６．４８８ ６．４８８ ０ ９．７３２

董宗泊 财务总监

１ １４．０３ １．９２２％ ５．６１２ ５．６１２ ０ ８．４１８

徐志雄

中层管理人

员、营销、技

术及管理骨

干

１ ５ ０．６８５％ ２ ０ ５ ０

舒细妹

１ ５．１９ ０．７１１％ ２．０７６ ０ ５．１９ ０

易志超

１ ７．１４ ０．９７８％ ２．８５６ ０ ７．１４ ０

王荫榆

１ １６．７１ ２．２８９％ ６．６８４ ０ １６．７１ ０

何蕾

１ ２ ０．２７４％ ０．８ ０．８ １．２ ０

黄留

１ ４．１ ０．５６２％ １．６４ １．６４ ２．４６ ０

王晓文

１ ９．３５ １．２８０％ ３．７４ ３．７４ ５．６１ ０

殷海平

１ １２ １．６４４％ ４．８ ４．８ ７．２ ０

纪冈

１ ４．３９ ０．６０１％ １．７５６ １．７５６ １．３１７ １．３１７

陆洪

１ １０．７１ １．４６７％ ４．２８４ ２．１４２ ２．１４２ ６．４２６

崔凯莉

１ １２ １．６４４％ ４．８ ２．４ ２．４ ７．２

王香

１ ５．８７ ０．８０４％ ２．３４８ ０ ２．３４８ ３．５２２

其他

７４ ４７５．６８ ６５．１５４％

１９０．２７２

１９０．２７２ ０ ２８５．４０８

合计

９４ ７３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２．０３２ ２６４．２４３２ ６５．９９９８ ３９９．８３７

五、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项目 变动前股本（万股） 本次变动（万股） 变动后股本（万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３１４．６０９７ －３３０．２４３ １７９８４．３６６７ １４．６９％

其中：激励对象持股

７３０．０８ －３３０．２４３ ３９９．８３７ ０．３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４１８９．２５６ ２６４．２４３２ １０４４５３．４９９２ ８５．３１％

股份合计

１２２５０３．８６５７ －６５．９９９８ １２２４３７．８６５９ １００％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与回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光明乳业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２

、持有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批限制性股票解

锁条件；

３

、首批

２６４．２４３２

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锁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４

、首批

６５．９９９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

５

、按激励计划规定，禁售期满的次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为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日；

６

、同意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公告、股份解锁与回

购、验资、修改章程等事宜。

七、律师关于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法律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满足，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程序，公司董事会已取

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合法授权，公司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可统一办理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

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因郭本恒董事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故对本次会议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首批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首批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再修订稿）及摘要》规定的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其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资格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事宜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光明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再修订稿）》的有关条款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数量为？

６５．９９９８

？万股，价款为人民币

３１０．１９９１

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

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该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本次回购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公司通讯地址：上海市吴中路？

５７８

号

邮编：

２０１１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８４５２０－５６２３

、

５５０６

联系人： 沈小燕 沙兵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０１３３３７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股份数量：

２

，

６４２

，

４３２

股。

●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拟定、审批核准与实施过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的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摘要》。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及同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光明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再修订稿）及摘要》。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

２０１０

］

９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具了《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意见》（上市部函［

２０１０

］

１３４

号），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无异议。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再修订稿）及摘要》（下称“激励计划”），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确认激励对象满足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共向

９４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７

，

３００

，

８００

股限制性股

票，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７％

。

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股份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根据《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规定，上海牛奶（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

２６２

，

３０９

，

７１１

股和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２６２

，

３０９

，

７１０

股，合计

５２４

，

６１９

，

４２１

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８

名对象发行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上述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前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变动情况 截止公告日

股改限售股流通

上市

非公开发行

股份数量

（股）

占比

（

％

）

股份数量

（股）

占比

（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占比

（

％

）

有限售

条件流

通股

５２４

，

６１９

，

４２１ ５０．３５ ５３１

，

９２０

，

２２１ ５０．７ －５２４

，

６１９

，

４２１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１８３

，

１４６

，

０９７ １４．９５

其 中 ：

激励对

象持股

７

，

３００

，

８００ ０．７ ７

，

３００

，

８００ ０．６

无限售

条件流

通股

５１７

，

２７３

，

１３９ ４９．６５ ５１７

，

２７３

，

１３９ ４９．３ ５２４

，

６１９

，

４２１ １

，

０４１

，

８９２

，

５６０ ８５．０５

合计

１

，

０４１

，

８９２

，

５６０ １００ １

，

０４９

，

１９３

，

３６０ １００ １

，

２２５

，

０３８

，

６５７ １００

三、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情况

（一）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首批解锁条件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

件的议案》、《关于激励对象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议案》。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不低于

９４．８０

亿和

１１３．７６

亿，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９０

亿和

２．２８

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占净利润的

比重不低于

８５％

。

（

２

）业绩考核指标均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上述业绩考核指标中的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及有关规定，此次为激励计划计提的费用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

３

） 在禁售期内，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３

、激励对象未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的；

（

５

）根据公司绩效评价制度，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４

、经董事会审查，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二）本次解锁情况

１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股份数量：

２

，

６４２

，

４３２

股。

２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３

、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首批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

（万股）

郭本恒 总经理

１ ７．６１３２ １９．５７６８

梁永平 副总经理

１ ８．８４ １３．２６

罗海 副总经理

１ ８．０４ １２．０６

沈伟平 副总经理

１ ８．０４ １２．０６

李柯 副总经理

１ ８．０４ １２．０６

孙克杰 副总经理

１ ４．０２ １６．０８

朱建毅 董事会秘书

１ ６．４８８ ９．７３２

董宗泊 财务总监

１ ５．６１２ ８．４１８

其他

中层管理人员、营

销、技术及管理骨干

８６ ２０７．５５ ３６２．５９

合计

９４ ２６４．２４３２ ４６５．８３６８

４

、高级管理人员对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额外承诺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对首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出具了以下书

面承诺：

（

１

）在限制性股票解锁后，继续按照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章和规定，以及激励计划与授予协议的规

定或约定，合法处置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２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期间，以及辞任上

述职务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出售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包括以获售限制性股票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本公司股

票）。

四、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后股份变动情况

项目

变动前股本

（股）

本次变动

（股）

变动后股本

（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３

，

１４６

，

０９７ －２

，

６４２

，

４３２ １８０

，

５０３

，

６６５ １４．７３％

其中：激励对象持股

７

，

３００

，

８００ －２

，

６４２

，

４３２ ４

，

６５８

，

３６８ ０．３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４１

，

８９２

，

５６０ ２

，

６４２

，

４３２ １

，

０４４

，

５３４

，

９９２ ８５．２７％

股份合计

１

，

２２５

，

０３８

，

６５７ ０ １

，

２２５

，

０３８

，

６５７ １００％

五、律师关于首批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法律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满足，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程序，公司董事会已取

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合法授权，公司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可统一办理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

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南京银行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与厚爱，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南京银行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货币市场

５１９５１８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

Ｃ

类：

４７０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亚澳成熟优选股票（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

Ｃ

类：

４７００１１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南京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南京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定投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３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４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南京银行

客服热线：

９６４００

（江苏）、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ｎｊｃｂ．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浦发银行开展的

电子渠道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浦

发银行开展的电子渠道（仅限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下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

参与上述基金投资的投资者。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基金，按照原申购费率的

６

折执行优惠费率，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浦发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浦发银行的规定。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

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定投及基金转换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３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浦发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１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

律法规及《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的有关规

定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３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５

，

７４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７８１

，

０３９

，

６７３．４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２３８

，

３７３．４１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８１

，

０３９

，

６７３．４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３８

，

３７３．４１

合计

７８１

，

２７８

，

０４６．９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２

，

９７８．４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０．０００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注：（

１

） 本基金设立募集期募集资金及产生的利息金额合计为

７８１

，

２７８

，

０４６．９０

元， 折合基金份额为

７８１

，

２７８

，

０４６．９０

份，已全部计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

产中列支。

（

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

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

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申购、赎回。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

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 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公告及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告。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

２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本基金管理人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

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变更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中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批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20 000

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

200 000

万元，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上述事项已完成相关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3-002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

月

1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河南平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参与的

"

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

"

项目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公司在获奖单位排名第十二位，公司前任总经理韩书谟先生在获奖个人中排名

第十七位；公司参与的

"

开关电器大容量开断关键技术及应用

"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公司

在获奖单位排名中列第四位，公司董事、前任董事长魏光林先生在获奖个人排名第九位。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业绩预亏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

000

万元左右，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2

年年度报告为准。

3

、业绩预告是否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公司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679,704.01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484

元。

三、亏损主要原因

1

、因产能建设进度滞后，

100

万盒的

"

太极天胶

"

产能于

2012

年

11

月完成、

600

万盒的

"

太极美美

"

产能

于

2012

年

12

月完成，致使公司原计划上半年新推上市的新产品

"

太极天胶

"

和

"

太极美美

"

的

2012

年全国上

市计划推迟，公司新产品利润增长未能按计划实现。

2

、公司

2011

年度获得政府补贴

1.16

亿元，

2012

年同比减少约

1

亿元。同时，公司涪陵药厂土地拆迁补

偿原计划不少于

3

亿元，因实施方案推迟，

2012

年仅获得

7800

万元补偿金额。

3

、公司加大了科研投入和太极美美、太极天胶等新产品上市推广力度，科研费用及广告费用较去年同期

增加

4000

万元以上。

4

、受国家医改价格政策影响，本年度公司产品价格调整工作进度受限，原计划上半年全部完成的急支糖

浆、藿香正气液等产品的价格调整措施，直到年底才完成全国大部分省市的价格调整工作，影响公司本年度

盈利能力。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阅或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

厂有限公司位于涪陵的土地拆迁

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3

年

1

月

25

日，公司接《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太极集团改革

和发展的实施意见》（涪陵委发【

2012

】

30

号）文件，同意在三年内，分期分批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

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位于涪陵江南主城的所有土地进行拆迁补偿，补偿金额约

15

亿元，该补偿资金全部用

于涪陵太极工业园项目建设。 本次分批拆迁补偿安排将与涪陵太极工业园建设进度和全集团千亿目标实现

指标挂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3-00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下午

5

点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林秀成先

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以自有货币资金在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全

资子公司

"

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

"

（最终以有权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

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 1

、照明器件及相关电子控制系统的销售；

2

、照明系统工程设计、安

装、维修服务；

3

、照明解决方案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

4

、照明器件及相关电子控制系统的进出口贸易；

5

、灯光

设计工程、电光源、照明器具、电器开关、照明线路系统设计，照明行业技术研发及培训、灯具灯饰、显示屏、景

观照明器件等服务提供及相关设备的进出口贸易。

为尽快推进该投资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办理与该投资相关一切后续事宜。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3-003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币种：人民币，下同）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决定以自有货币资金在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照

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名称暂定为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有权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

5,

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3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因此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有权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1

照明器件及相关电子控制系统的销售；

2

、照明系统工程设计、安装、维修服务；

3

、照明解决

方案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

4

、照明器件及相关电子控制系统的进出口贸易；

5

、灯光设计工程、电光源、照明器

具、电器开关、照明线路系统设计，照明行业技术研发及培训、灯具灯饰、显示屏、景观照明器件等服务提供及

相关设备的进出口贸易。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

LED

应用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

拓展公司销售渠道，扩大公司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利润，继续强化公司在全球光电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四、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3-00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吴志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志强先生因个

人家庭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一切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吴志强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